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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07     证券简称：拓斯达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03 

债券代码：123101     债券简称：拓斯转债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

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4

日以专人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。

会议于 2022年 11月 8日 09: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

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9 人，其中黄代波、张朋、张

春雁、冯杰荣、万加富通过通讯方式表决。会议由董事长吴丰礼先

生主持，公司全体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召开符合

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次会议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，投票表

决，形成如下决议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、募

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》      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为确保募集资金尽早取得投资效益，提高

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把握产品发展契机。同意公司变更江苏拓斯达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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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募投

项目”）的实施内容，并同意将该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，用于新增募

集资金项目“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设备及注塑和 CNC机

床设备增资扩产项目-注塑机子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注塑机子项目”）。

本次变更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 28,000 万元，占募集资金净额（含利

息）的 43.22%，实施主体为公司。江苏募投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

金额为 60,917.06万元，拟变更后使用募集资金额为 36,786.73 万元

（含利息）。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、募集资

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，是公司结合当前经营状况及公司整体经营发

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不

存在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审慎使用募

集资金的原则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保荐机构中天国

富证券就此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

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、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》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

协议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由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募集

资金变更用途暨新增“智能设备及注塑和 CNC机床设备增资扩产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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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注塑机子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注塑机子项目”），为规范公司募集

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

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 12 月修订）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同意公司新增募集

资金专用账户，并由公司、保荐机构及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银行

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的

指定人士负责开立募集资金专户、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办

理其他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需签署

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等。新增的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“注塑机子项目”

所运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公司将根据有

关事项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 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定于 2022年 11月 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三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如下议案： 

1.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、募集资金用途暨新

增募投项目的议案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

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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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1 月 8日 

 


